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建设，规范行政执法程序，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合法权益，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建法[2017]74号)、《山东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以下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全过程记录，是指在执法过程中通过文字、音像等记录方式，对行政执法整个过程进行跟踪记录的活动。
      文字记录是指通过巡查日志和案卷制作记录行政执法的全过程。
      音像记录是指通过执法记录仪、照相机、摄像机等执法记录设备对日常巡查、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文书送达、行政听证、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活动进行记录，即录像、录音、照片等声像资料。
    第三条  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应坚持合法、客观、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应当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的培训和监督检查，严格案卷、声像资料、记录设备管理，充分发挥执法记录制度的监督作用。
第五条  行政执法活动记录的环节主要有：监督检查、调查取证、行政决定、送达等。
第二章 记录设备使用和管理
第六条  行政执法人员在查处违法行为、处理违法案件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佩戴、使用执法记录设备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客观、真实地记录执法工作情况及相关证据；对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全程录音录像的，也要力争对重要环节使用照相机、摄像机等执法记录设备进行录音录像，并做好执法文书记录。
      第七条  行政执法人员在实施处罚或者采取强制措施、询问当事人时，应当事先告知对方使用执法记录设备记录。
第八条  音像记录制作完成后，行政执法人员不得自行保管，应在48小时内按要求将信息传输给本科室、中队管理人员存档。
第九条  要建立执法记录设备影像资料管理库，按照执法单位名称、执法记录设备编号、执法人员信息、使用时间、案件当事人和案由名称等项目分类存储，严格管理。
      第十条  音像记录信息按照低、中、高三类风险等级分类。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定为高级风险，采取刻录光盘的方式，长期留存音像资料：
（一）对城管工作不满、抵触情绪严重或之前发生过执法冲突、纠纷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管理的。
（二）当事人对行政执法人员现场执法、办案有异议或者投诉、上访的。
（三）当事人逃避、拒绝、阻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或者谩骂、侮辱、殴打行政执法人员的。
（四）行政执法人员参与处置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的。
（五）其他需要长期保存的重要情况。
第十二条  在行政执法行为终结之日起30日内，应将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文字和音像记录资料归档、保存。
      第十三条  要定期做好记录设备的维护和保养，保持设备整洁、性能良好。在进行执法记录时，应当及时检查执法记录设备的电池容量、内存空间，保证执法记录设备正常使用。
第三章  监督与责任
第十四条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定期对执法单位执法记录设备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纳入行政执法评议考核。
第十五条  执法单位和执法人员在进行执法记录时，严禁下列行为：
　　（一）在查处违法行为、处理违法案件时不进行执法全过程记录；
      （二）删减、修改执法记录设备记录的原始声像资料；
　　（三）私自复制、保存或者传播、泄露执法记录的案卷和影像资料；
　　（四）利用执法记录设备记录与行政执法无关的活动；
　　（五）故意毁坏执法文书、案卷材料、执法记录设备或者声像资料存储设备；
　　（六）其他违反执法记录管理规定的行为。
    违反上述规定，情节轻微的，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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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执法音像记录事项清单

	序号
	记录环节
	具体环节
	记录方式
	重要记录内容
	记录地点
	备注

	1
	调查取证
	调查询问
	执法记录仪
	执法人员亮明身份，出示执法证件；告知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执法人员与被询问人问答过程；当事人核对笔录并逐页签名或按手印；执法人员签名等情况
	调查询问执法环节现场
	全过程记录

	
	
	勘验
(现场）
检查
	执法记录仪
	地点、时间、参与人员、违法违规行为、现场痕迹物证等；制作检查笔录；检查人员、当事人、相关人员在笔录上签名等情况
	勘验（现场）检查执法环节现场
	

	
	
	先行登记保存证据
	照相机、执法记录仪
	先行登记保存原因；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物品编号、名称、规格（型号）或者地址、单位、数量和执行情况等情况
	证据原始所在地
	

	2
	送达
	直接送达
	执法记录仪
	受送达人或与受送达人同住的成年家属签收等情况
	送达现场
	全过程记录

	
	
	留置送达
	执法记录仪
	直接送达不成功情形；填写送达回证；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等情况
	送达现场
	

	
	
	邮寄送达
	照相机、执法记录仪
	直接送达留置送达不成功情形；对交寄物品、交寄时间和送达结果等进行音像纪录等情况
	邮寄场所
	

	
	
	公告送达
	照相机、执法记录仪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形；对发布公告的报纸、发布公告的网站等送达凭证进行记录等情况
	送达现场
	

	3
	陈述申辩
	陈述申辩
	执法记录仪
	当事人陈述申辩主要内容等情况
	陈述申辩场所
	全过程记录

	
	听证
	听证召开
	摄像机、视频监控设备
	核对听证参加人身份、宣读听证纪律、征询当事人是否申请听证人员回避；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建议;当事人进行陈述、申辩和质证；听证笔录交当事人和案件调查人员审核无误后签名或盖章；拒绝签名的,由听证主持人在听证笔录上说明情况；听证笔录中有关证人证言部分,交证人审核无误等情况
	听证现场
	

	4
	行政强制
	查封、扣押的现场执行
	相机、
执法记录仪
	对表明执法人员身份，向当事人现场宣读实施查封、扣押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进行记录；对强制措施的当事人、实施时间、地点和过程进行记录；对封存的资料和物品的清点；现场笔录制作等情况
	查封、扣押现场
	全过程记录

	
	
	强制拆除的现场
	相机、
执法记录仪
	对表明执法人员身份，强制拆除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进行记录；对强制措施的当事人、实施时间、地点和过程进行记录；对封存的资料和物品的清点情况进行记录等情况
	拆除现场
	



